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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留作参考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文

件

普房管﹝2025﹞25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对区十七届人大六次会议
第 107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汪韶华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住宅加装电梯免保维护期满后问题频发的代

表建议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我区各加梯相关单位及属地街镇，在各自工作领域坚持着眼



- 2 -

加梯这项民生工作的惠民效应，强化政策宣传、深化制度保障、

优化智慧运用，落实党建引领的工作模式，不断推进加梯工作进

展。同时各部门全面贯彻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既有多层住

宅加装电梯全过程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沪房更新〔2024〕126）文

件精神，坚持“业主自愿、政府扶持、社区协商、兼顾各方、依

法合规、保障安全”的基本原则，截止 2024 年底，全区加梯项目

已累计完工近千台。

加装电梯通过多年实施，较易加装的门洞基本已完成加装，

基层居民意愿度和签约积极性逐年降低，工作模式也由居民自发

要求加装，逐步转化为政府通过层级指标模式（市-区-街镇）主

导推进。部分自媒体的反面案例报道，也会激发了反对居民对加

梯工作的抵触情绪，楼栋内意愿摇摆的居民容易受其影响，若小

区内有加梯诉讼案件，更会造成社区范围内的观望态势，全区各

街镇加梯工作基本进入到了“攻坚克难”阶段。

针对提案中关于加梯产生的房屋受损问题，根据目前上海市

加装电梯政策，业主是加装电梯的主体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

坚持“业主自愿、政府扶持，社区协商、兼顾各方，依法合规、

保障安全”的原则。在房屋安全方面，根据《上海市房屋使用安

全管理办法》第十、十一条，房屋所有权人为房屋使用安全责任

人，应当履行的房屋使用安全义务包括按照规定进行日常和紧急

情况下的维修养护、更新改造、进行房屋安全检查，及时消除安

全隐患等，按照规定对房屋进行检测鉴定，并对危险房屋采取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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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措施。

如存在重大险情的，区职能部门和属地街镇应当按照规定启

动应急预案，做好人员疏散、临时加固等快速应急处置工作。

针对加梯移交后物业接管不力的问题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落

实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管理责任的指导意见》（沪精细化办

〔2024〕1 号）文件的规定，加装电梯的所有权人应当委托物业

服务企业或者其他专业管理单位作为加装电梯的使用管理单位。

具体情况如下：1.尚未表决通过加装电梯具体方案的：要求属地

街镇要指导加装电梯所有权人在加装电梯具体方案中明确加装电

梯使用管理单位及相关服务内容、服务标准、收费方式、收费标

准、管理经费筹集使用管理规则等后续管理事宜。2.对于已表决

通过的加装电梯具体方案中未明确后续管理事宜且加装电梯尚未

交付使用的：要求属地街镇抓紧组织加装电梯所有权人共同协商，

明确后续管理事宜，避免影响加装电梯竣工后的正常使用。3.对

于加装电梯已交付使用但委托管理协议或者代建单位免费维保期

即将到期的：要求属地街镇指导加装电梯所有权人提前开展加装

电梯使用管理单位续聘或者重新选聘工作，在原委托管理协议到

期前签订新的委托管理协议，避免使用管理单位出现断档。

针对底层居民反对加梯的各类诉求，并结合属地街镇对于加

梯矛盾的反馈，区房管局会同区财政局、属地街镇经过多次研究，

已出台了涵盖加梯基层工作、管线配套，idi 质量缺陷险等方面

的支持政策；同时本区区属国企在加梯工作中，尤其是前期协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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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方面，也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，为全区加梯条线上的工作起

到了一定作用。通过职能部门、相关单位的共同努力，并在给予

属地街镇一定的工作抓手后，对于矛盾化解、签约推进等具体工

作，将带来有力推动。

针对电梯长期维保问题，目前普陀区内加梯项目质保后的维

保主要有四种模式，分别为电梯设备厂商维保、专业维保单位维

保、金融保险模式维保、以及物业公司托底维保。其中金融保险

维保模式为普陀首创，配合第三方资金监管，能够实现全过程资

金收缴及支付的及时性、安全性，避免后期扯皮及可能存在的维

保真空期。此举在市领导调研普陀樱花苑加梯工作中被给予了充

分肯定，并在市加梯办工作会议中作为案例宣传。结合区属国有

企业后续接管共同发力，下阶段将在本区范围内进一步推广加梯

金融保险维保及其他可持续、可复制的维保模式，让加梯在完工

后能够得到长期、有效、合理的日常管理。

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

2025年3月6日

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办公室 2025年3月6日印发


